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研究生
学位论文工作规定
第1条 MBA研究生在入学后于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学分，交齐学费，达到学位论文的要求，课进入撰写论文阶段。

第2条 MBA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，首先由学员本人按MBA学院要求参加MBA论文开题报告，填写《MBA论文选题方向登记表》，交MBA项目办审议。MBA项目办在接到学员选题登记表后，对学员的选题目的、意义、研究方向、论文写作时间计划等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分配论文指导教师。

第3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，由MBA学员独立完成，若发现由他人代替将取消其答辩资格。

第4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不得少于半年，字数不得低于2万字。

第5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按统一格式规范，具体要求参见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。

第6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定稿后，可以申请答辩。申请答辩的学员学位论文必须经过MBA学院预审，并经两位论文评阅人审阅，同意答辩后方可进入正式答辩。论文评阅人中必须由一位是校外专家。若未通过预审或评阅，论文必须在修改后重新申请答辩。

第7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正式答辩前，由MBA项目办对下列各项进行审查：

1. 该学员是否修完全部课程并获得规定学分；

2. 该学员的学费是否交齐；

3. 该学员的论文是否通过预审。
审查合格后，方可允许参见论文答辩。

第8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定于每年五月和十一月进行，前一次因特殊原因未能答辩者，可顺延至下次规定时间进行，中间概不受理。

第9条 申请参加五月份答辩的学员，必须于每年4月8日前将定稿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发至指定打印社；申请参加十一月份答辩的学员，必须于每年10月8日前将定稿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发至指定打印社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第10条 MBA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数为五人，其中必须有校外单位且是实际管理工作部门的专家一人。

第十一条 MBA研究生学籍有效期五年，若五年内学员无故不参加论文答辩，取消其答辩资格及学籍。


